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會 計 師 專 業 委 員 會 

Comissão Profissional dos Contabilistas 

 

審計專業經驗評核申請表 
（根據第 20/2020 號法律第九十七條第七款之規定）   

第一部份：申請人身份資料 

姓名： 

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 註冊編號： 

第二部份：審計專業經驗評核 

1) 審計專業經驗評核之申請由本申請表及審計工作經驗明細表組成，申請人須提供取得審計工作經驗的三個具體個

案，並須按以下說明填寫： 

i. 主要經營業務欄 – 只須填寫該公司經營的主要業務範圍； 

ii. 執行審計工作的期間欄 – 須填寫執行有關審計個案所涉及的工作期間； 

iii. 擔任審計工作的職稱欄 – 須填寫擔任審計工作的職稱，如實習員、審計員、指導員或其他職稱； 

iv. 審計工作的詳細說明欄 – 須填寫對執行有關審計個案所涉及的審計工作內容提供詳細及具體說明；倘有

關審計工作涉及以下四個要素，必須作具體說明： 

 實施審計流程(如：對審計工作設定工作範圍、建立所需的審計流程等)； 

 應用審計準則(如：熟悉審計準則、對執行的審計工作可恰當應用相關審計準則等)； 

 執行審計程序(如：熟悉實施所需要的審計程序、識別並應用合適的績效指標及基準等)； 

 草擬審計報告(如：符合工作及審計職責範圍的報告、引用恰當的審計準則及法規要求等)。 

2) 本申請表所指的審計工作經驗包括進行實習、審計、內部審計及其他涉及與審計相關的工作經驗。 

3) 倘申請人連同本申請表提交相關的工作證明或其他有助審批本次申請的其他資料，申請人須在第三部份填寫提交

工作證明的份數及/或其他資料內容，並須在提交資料上按照澳門居民身份證之簽名式樣簽名。 

4) 第四部份申請人聲明的簽名，必須按照澳門居民身份證之簽名式樣簽名。 

5) 倘有需要，可要求申請人親身到委員會作必要的解釋。 

第三部份：提交資料(如提交工作證明資料及其他資料，請填寫此欄) 

   工作證明      份      其他資料(請列明)                                            

第四部份：申請人聲明 

茲聲明本申請表所載之資料均真實無訛，倘作虛假聲明或遞交偽造文件，須負上應有的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  

（更新日期：2021 年 8 月 23 日）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會 計 師 專 業 委 員 會 

Comissão Profissional dos Contabilistas 

 
Discriminação da experiência de trabalho sobre auditoria 

 

個案      (請填寫取得審計工作經驗的個案序號 1,2 或 3)   

Caso_______( Preencha o número de ordem do caso relacionado com a aquisição de experiência sobre auditoria, e.g. 1,2 ou 3) 

基本資料 Principais informações 

公司名稱 
Nome da empresa 

主要經營業務 
Principais actividades de 
exercício 

執行審計工作的期間 
Período da execução de trabalho 
sobre auditoria 

擔任審計工作的職稱 
Cargo de funções 
desempenhadas sobre auditoria 

 

 

   

審計工作的詳細說明 Descrição detalhada sobre trabalho de auditoria 

（倘有需要，可使用補充頁說明） 
(Pode ser utilizada a página suplementar, caso seja necessá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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